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本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本协议”）在以下双方当事人之间签署： 

 

甲方：  

曾东卫（身份证号：44142419700501****） 

李伟斌（身份证号：44132419730420****） 

叶  军（身份证号：31011219680318****） 

张  岩（身份证号：11010219640919****） 

李昌锋（身份证号：32032119741124****） 

王世成（身份证号：11010819690226****） 

宋  鸿（身份证号：36042619770121****） 

骆郁文（身份证号：36043019790809****） 

任一凡（身份证号：15220119780524****） 

王元军（身份证号：43042219821005****） 

（甲方以下合称“转让方”或“管理层股东”） 

 

乙方：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乙方”或“高鸿股份”）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住所地：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知识经济产业园 A－1－63号 

 

鉴于： 



1、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高阳捷迅”）

是一家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08578912，注册资本：

1170万元。 

2、甲方系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元） 股权比例 

1 曾东卫 1,683,858.00 14.391% 

2 李伟斌 1,329,342.00 11.361% 

3 叶军 1,196,542.00 10.227% 

4 张岩 829,716.00 7.092% 

5 李昌锋 706,800.00 6.041% 

6 王世成 706,800.00 6.041% 

7 宋鸿 166,103.00 1.420% 

8 骆郁文 99,661.00 0.852% 

9 任一凡 99,661.00 0.852% 

10 王元军 55,677.00 0.476% 

11 周逵 3,986,210.00 34.070% 

12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684,871.00 5.855% 

13 倪正东 154,759.00 1.323% 

合计  11,700,000.00 100.000% 

注：本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目标公司 2,158,771.00 元出资额（占目标公司注

册资本的 18.451%）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转让标的 

本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高阳捷迅 18.451%的股权(共计

2,158,771.00元出资额，以下简称“转让标的”)。 

     甲方转让的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转让方姓名/名称 
出资转让金额

（元） 
转让股权比例 

1 曾东卫 451,679.00 3.861% 

2 李伟斌 263,274.00 2.250% 

3 叶军 300,791.00 2.571% 



4 张岩 320,772.00 2.742% 

5 李昌锋 238,234.00 2.036% 

6 王世成 273,247.00 2.335% 

7 宋鸿 122,584.00 1.048% 

8 骆郁文 73,549.00 0.629% 

9 任一凡 73,549.00 0.629% 

10 王元军 41,092.00 0.351% 

合计  2,158,771.00 18.451% 

注：本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一）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3]第 399号评

估报告，高阳捷迅在评估基准日 2012年 12 月 31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6,920.61

万元，依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为 64,529.76万元，甲乙双方一

致同意，决定以人民币 118,086,632.00元作为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 

各股东获得的转让价款如下： 

序号 转让方姓名/名称 
出资转让金额

（元） 
转让价格（元） 

1 曾东卫 451,679.00 24,707,239.00 

2 李伟斌 263,274.00 14,401,339.00 

3 叶军 300,791.00 16,453,545.00 

4 张岩 320,772.00 17,546,480.00 

5 李昌锋 238,234.00 13,031,627.00 

6 王世成 273,247.00 14,946,862.00 

7 宋鸿 122,584.00 6,705,448.00 

8 骆郁文 73,549.00 4,023,174.00 

9 任一凡 73,549.00 4,023,174.00 

10 王元军 41,092.00 2,247,744.00 

合计  2,158,771.00 118,086,632.00 

 

（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如下： 

第一期：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高鸿股

份通知托管银行以电汇方式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共计 23,617,326.00 元。 



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时，高鸿股份应履行个人所得税之代扣代缴义务，为甲

方代扣代缴其应支付的个人所得税，并持相关资料到股权变更企业即目标公司的

主管地税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甲方亦同意并配合乙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乙方在代扣代缴完毕甲方本次股权转让全部应缴个人所得税后，再向甲方支

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第二期：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

当以书面方式通知高鸿股份支付剩余的 80%股权转让价款至指定的银行账户。高

鸿股份应在收到该书面通知之日的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最迟于收到该通知

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在审核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通知托管银行以电汇

方式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80%，共计 94,469,306.00元。

高鸿股份在收到前述书面通知之后 15 个工作日内若未向甲方提出书面异议，则

视为其完成并通过了审核。 

 

 

   第三条  营业目标 

   甲方同意对目标公司的营业目标做如下承诺： 

（一）高阳捷迅 2013年、2014年、2015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税后净利润（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17200万元； 

（二）高阳捷迅全资子公司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

九付公司”）2013 年、2014年的亏损分别不超过 1000万元和 300 万元，2015

年实现不亏损；  

（三）高阳捷迅 2013 年、2014 年合并财务报表（不包含一九付公司）的

税后净利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800万元

和 5900 万元，2015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税后净利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6800万元； 

甲方共同承诺，如高阳捷迅、一九付公司经审计后的 2013 年、2014 年、

2015年的税后净利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



承诺标准，则由甲方在高阳捷迅、一九付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日内

以现金向高阳捷迅补足差额。 

 

    第四条  陈述与保证 

（一）甲乙双方均具备以其自身名义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 

（二）甲方保证转让标的是甲方合法持有的股权，甲方对转让标的拥有完全、

有效的处分权，保证对转让标的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权或其它担保权，并免遭任何

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甲方将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法律责任。 

（三）甲方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已经履行必要的议事和批准程

序，已取得相关权力机构或主管机关的批准。 

    

第五条  权利义务的转移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并以本协议生效为前提，转让标的所对应的签署日前、

签署日及签署日后的一切相关股东权利义务均由甲方转移给乙方。 

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之间的高阳捷迅损益，由变

更后的高阳捷迅股东承担或享有。 

    第六条 相关手续的办理 

甲乙双方应配合高阳捷迅及时办理有关股权转让的各种手续，并报请有关部

门予以批准。 

自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转让标的即归乙方持有。 

 

    第七条  费用的负担 

    因履行本项交易所发生的全部税项及费用，凡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

规定办理；法律、行政法规无规定的，由双方各自承担或共同分担。 



     

    第八条  增资安排 

    为保证目标公司后续发展需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高鸿股份将以本次评

估估值为基准，以 10,000 万元人民币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前提为目标公

司股东会及高鸿股份股东大会已决议批准同意该项增资且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放

弃优先认缴权。 

 

    第九条  违约责任 

双方应各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如任何一方（违约方）不履行其义务，

另一方（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补偿和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而发生的所有

成本、费用及损失。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且违约方在守约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

起的 45 日内仍未纠正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一）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三）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

要。 

（四）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协议。 

 

    第十一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

湾地区）法律法规。 



（二）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若

协商不能解决或一方不愿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

院提请诉讼。本协议的签订地为北京市海淀区。 

 

第十二条  通知和送达 

（一）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任何一方向本协议另一方发出本协议规定的任

何通知或书面通讯应以中文书写，并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特快邮递的方式发至

相关方的指定地址。 

  

任何通知或书面通讯的收到日是指： 

 

(1) 如由专人送达，送达之日为收到日； 

 

(2) 如经特快邮递发送，为向特快邮递公司交件后的第三日；或 

 

(3) 如由传真，为传真发出后且收到确认发出的发送报告之日。 

 

（二）每一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甲方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88号 1号楼二层 208-219室 

邮政编码：   

传真：   

收件人：甲方中的各自然人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 11 层 

邮政编码： 100191 

电话： 010-62303100   



传真： 010-62301900 

收件人： 张锐 

职务：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第十三条  附则 

（一）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高鸿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二）本协议一式 15 份，甲方 10 份，乙方 2 份，高阳捷迅 1 份，其余供报

有关部门审批备案用，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于【2013】年【6】月【    】日由合同双方在【北京市海淀

区】签署。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盖章

页） 

 

 

甲方： 

 

曾东卫（签字）：              李伟斌（签字）：         

                    

叶  军（签字）：                张  岩（签字）：         

 

李昌锋（签字）：              王世成（签字）：          

 

宋  鸿（签字）：              骆郁文_（签字）：         

 

任一凡（签字）：              王元军（签字）：         

 

乙方：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13年    月     日 

 

 

 




